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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

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之

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

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方案、

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

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

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注

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构

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

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够为

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供精

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  

 

 

 

联系我们： 

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建

外 SOHO 西区 13 号楼 1905 室 

案例说解：不按出资比例分红的税务处理规则探析 

境内某有限责任公司C由境内A公司和B公司出资100万成立，

双方的出资比例为 6：4，股东协议及章程载明的利润分配比例为 4：

6。假设 C 公司 2013 年度的可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00 万元，则股东

A 公司和 B 公司按约定取得的 40 万和 60 万分红分别应如何纳税？ 

  由于相关税收法规未对股东取得的不按出资比例的分红收益

的税务处理问题作出特别规定，无论是在税务机关内部还是专业人

士之间，对该问题的税务处理都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简述了公司

法允许股东不按出资比例分红的法理依据，实务中有关该问题税务

处理的不同争议观点，并给予简要评析。 

  《公司法》认可股东之间自行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

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

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

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弥补亏损

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

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公司法》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法是，优先适用有限责任公司全

体股东的约定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规定，如果有限责任公司

全体股东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方法没有特别约定和规

定的，则必须按照《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比例或股份比例分配利润。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要有利于市场经

济的发展，《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充分尊重股东意愿，有利于企业

的发展，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这是因为： 

 1、利润应是对股东投入的回报，而股东投入不能仅以能以

货币计量的财产或权利评定。我国现行的财务核算都是以货币价值

衡量，故难以客观真实体现股东的贡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

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

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

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但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

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从这两条规

定可以看出出资的一个原则就是所投入的财产或权利必须能以货

币计量，这样规定有利一面是防止股东虚假出资，使得企业财务经

营的核算切实可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然其不利一面也凸现出来

了，就是不能考虑如股东提供的客户关系、市场资源等能切实影响

企业的经营状况的因素，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在企业合并中出现的

商誉，那部分商誉可能并不对应企业现有的有形或无形资产，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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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的出现可以表明该企业可能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公司

法》对股东分配利润的规定正是为弥补现行财务核算政策

的缺陷。 

  2、对风险的定价不同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人们受自

己专业水平和能力的限制，对风险的理解千差万别，有不

同的风险偏好。在成立公司时，股东也有不同的风险偏好，

这就使得可能承担相同风险的股东对投资回报的要求不

同，不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正好满足了股东的要求，在不

损害市场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情况下有利于调动投资者的积

极性。 

  公司股东取得的不按出资比例分红的税务处理争议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

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进一步明确：企业所得

税法第二十六条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

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但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

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根据上述规定，股东 A 和股东 B 取得的不超过出资比

例或持股比例的股息分红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但对于股东

B 取得的超过出资比例的 20 万元（60-40）是否应该征税，

实务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5 月 13 日对类似问题的答

复中认为，法人股东取得的不按出资比例的分红收益，只

要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第 26 条的规定，都可以免税。但

江苏省常州市地方税务局 2013年在对类似问题的答复中认

为：企业的法人股东实际分得部分和按比例分得部分的差

额应视同投资成本的收回，减少股东的投资成本。 

  实践中也有人认为，企业法人股东实际取得的超过出

资比例的部分应视为其他股东将应按出资比例收取的部分

分红捐赠给该股东，应并入该股东的应税所得计算纳税。 

  明税评析 

  《企业所得税法》二十六条有关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

之间的股息红利所得免税的规定，本意在于避免重复征税

（避免已在子公司缴过一次所得税的税后利润，在母公司

再交一遍所得税）。将股东取得的超过出资比例的分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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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冲减投资成本的方式，或视为捐赠所得的税务处理，并不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的立法

原意。 

  冲减投资成本的处理方式，实际是减少了股东投资成本的计税基础。股东在日后转让该股权时，

其应税所得（如有）会相应增加。按照冲减投资成本的税务处理方式，居民企业取得的超过出资比例

的分红收益相当于是获得递延纳税的待遇，将该收益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递延至股东下次转让该股权

时。获得超过出资比例分红收益的股东实际并未享受免税的优惠待遇。将股东按约定取得的超过出资

比例的分红收益视为捐赠的观点，还忽略了该股东可能对公司作出的无法用实际出资量化的超额贡

献。 

  因此，我们认为法人股东取得的超过出资比例的分红收益仍应被认定为免税收益。 

  作者： 武礼斌  董必凯（中央财经大学在读研究生） 

 

 

 

 

 

 

 

 

 

 

 

 

 

 

本资讯由明税律师事务所整理或撰写，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见、建

议或方案。如有专业需求，敬请联络明税律师资讯撰写团队：newsletters@minterpku.com 或者致电

010-5900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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